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蕉岭 县财政 局

任；YU建函〔2021〕1号

转发梅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

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现将梅州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

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梅市财建〔2021〕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遵照执行，并按相关规定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，加强绩效 目标监

控，做好绩效运行和绩效自评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。

附件：《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

算的通知》（梅市财建〔2021〕2号〉












